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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七條及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本縣內之教保服務機構連續服務達三年以上，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內自行或由教保服務機

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教育處申請獎勵： 

一、服務年資：教保服務人員連續從事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屆滿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成績優良。 

二、服務績優：在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表現績優，有具體事證。 

三、研究績優：最近三年內從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關之研究、著作、

翻譯、創作或教材教具研發，成績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得連同幼兒園改制前服務於幼稚園及托兒

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選。 

二、受本法或本條例所定之處罰。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本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分。 

四、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選。 

二、受本法或本條例所定之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 


